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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  科学防治太湖水污染

江苏省财政厅

太湖流域是国家确定的“三河三湖”

水污染防治重点，也是江苏水污染防治

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在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大力支持和“以奖代补”机制带动

下，江苏省财政部门明确目标、建立健全

机制、加大投入、保障重点工 程，太湖

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开创了太

湖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新局面。

治理工作成效初显

2007年 5月，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后，

江苏省提出了“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分

类指导、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综合治

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的指导方针，

确定了治理太湖“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

第一步，立足 当前应急治太，重点是坚

决防止蓝藻再度大规模暴发，确保居民

饮用水安全。第二步，用 3—5年时间全

面治太，到 2010 年左右实现太湖水质明

显好转。第三步，再用 8—10 年时间彻底

治太，到 2020 年恢复太湖地区山青水

秀的自然风貌，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两年来，在构建太湖流域水污染

长效机制基础上，江苏省突出近期工作

重点，加快推进重点区域治理和重点工

作任务的完成。200 8 年，全面完成了太

湖治理目标责任书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实现了“两个确保”（确保饮用水安

全，确保太湖水质有所改善）和安全度

夏的目标。目前，江苏省太湖流域已累计

完成“十一五”C O D（化学需氧量）减排

任务的 85.13% ，主要入湖河流总磷、氨

氮入 湖总量分 别下降 9% 和 10 % ，9 个

国家考核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

达标。

一是强力推进太湖主要入 湖河流

域整治。按照“治湖先治河”的工作部

署，完成了15 条主要入 湖河流域水环境

综合整治规划编制。漕桥河、直湖港等

主要入 湖河流的综合整治工 程已先后启

动，目前进展顺利，53 个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明显改善。

二是高度重视应急治理，全面开展

监测预警和蓝藻打捞。2008 年全年打

捞蓝藻 60万吨，较上年打捞量增长 3 倍

以上。蓝藻水华聚集程度有所下降，湖

体富氧化状态有所改善。

三是着力抓好控源截污。在太湖地

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对 131

座污水处理厂开展除磷脱 氮改造，对

1174 家工 业企业实施点源排放提标 改

造；累计关闭化工企业 3101家；加快

工程接管纳污，新开工建设 153 个城镇

污水处理项目，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

117 万方 / 日、污水管网 3500 余公里。

四是实施生态修复，加强水源地保

护。完成了无锡市南泉水源地取水口延

伸工 程，对沙渚、贡湖水源地实施生态

清淤，完成清淤量 330 余万土方；疏浚

环太湖河流 800万方，建成环太湖生 态

防护林 6.23万亩。

五是实施全方位环境监控。对 1292

户污染源安装了在线自动监控装置，实

现 2 82 家重点污染源联网监控；按照“全

覆盖、高标准、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初步建成太湖流域首批 75 个省级和 61

个市级水质自动监控站。

加大投入  提供财力保障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面广量

大，根 据编制实施的《 江 苏省太湖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共需投资

1083.1亿元。围绕太湖治理“三步走”目

标，江苏省财政厅紧抓中央财政设立“三

河三湖”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契机，多

方筹措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资金，为治

理工作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

一是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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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 8 年，江 苏省财政共争取中

央财政资金 14.97 亿元。由于中央财政

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对项目建设

进度快、C O D 和氨氮等主要污染物减

排效果好的地区多补助，极大调动了各

地加大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 的积

极性。

二是加大省及省以下财政投入。省

财政自 2007年起每年安排 20 亿元资金

用于太湖水污染治理。同时，太湖地区

各市县从新增财力中安排 10% —20 % ，

专项用于本地区太湖水污染治理。

三是调整优化各类环保专项资金。

江苏省着力推进资金整合，现有环保类

财政专项资金均重点向太湖流域水污染

防治项目倾斜，主要用于太湖流域综合

整治、重点污染源防治、水 源地保 护、

调水引流、生 态修复等重点急需工 程，

形成了资金合力，对太湖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是 规 范资金管理。全省明确规

定，项目选择要体现“规划先行”，确保

先规划后实施；资金补助主要采用“以

奖代补”的方式，强化目标考核，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支持方向充分体现“社会

性和公 益性”，重点引导支持区域性、流

域性水污染防治以及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项目。

五是抓紧落实项目。选好项目直接

关系中央资金使用效益和太湖流域水污

染成果。为此，江苏省高度重视项目选

取工作，2008年，财政厅共下拨中央及

省太湖治理资金 34 亿元，支持项目 944

个，重点支持了应急联网供水 工 程、污

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太湖清淤、养殖

围网拆除、生态恢复、水环境监测系统

建设 等项目，有力保障了太湖流域水污

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强化综合整治  建立太湖流域

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太湖水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全省以管好用好中央财政“以奖代

补”资金为导引，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和

必要的行政手段，科学规划，逐步建立

治理太湖、改善水质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是科学建制。调整充实省太湖水

污染防治委员会，成立正厅级建制的省

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 室，强化了领导和

督查机制。成立省防控太湖蓝藻应急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太湖水污染防治与

蓝藻治理专家委员会，建立重大事件应

对机制和决策咨询机制。突出重点河流

防控，在 15 条主要入 湖河流实行“双河

长制”，明确由省政府领导、省有关部门

和地方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河长，进一步

创新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修订并实施《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

治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列。

二是调整经济政 策。运用价格 杠

杆，提高太湖流域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

标准，制定污水处理厂氨氮、总磷排污

费征收标准；实施差别价格政策，印染、

洗水、制革、造纸等六大重污染行业污

水处理费按高于一般工业、服务业 1.5倍

的标准征收；完善环境价格体系，率先

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

上下游行政赔付机制，在流域率先试行

环境资源区域补偿。

三是强化科技支撑。财政部门投入

6.7 亿元，实施 65 项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

项目。组织科 研院所联合攻关，积极争

取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

项太湖示范项目，支持水污染防治科技

技术攻坚，实现太湖流域“两个确保”和

“三个下降”（实现主要入湖河流域水质

全年月均值劣于 V 类的数量下降到 20%

以 下，主要污 染 物入 湖 总量 同比下降

5% ，湖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同比下降到

60 左右）。

四是严格行政问责。省政府与流域

各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签订目标责任

书，层层分解落实，确保目标、投入、责

任到位。将治理工作纳入有关市、县 全

面小康建设指标考核内容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综合指标体系，并作为市县党政主

要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实行“一票否决”。

五是充分利用太湖治理省部际联席

会议，完善跨省协调合作机制，与浙江、

上海开展协作，合力治污，共同防控蓝

藻大规模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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